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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2年5月18日下午14:00召开。

（二）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7号。

（三）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召 集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五）主 持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靓女士。

（六）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22年5月18日9:15） 至投票结束时间 （2022年5月18日

15:00）间的任意时间。

（七）会议的召开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1人，持有和代表股份1,903,150,2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63.6733%，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 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

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1人，持有和代表股份1,903,150,2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63.6733%。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1,099,070,1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6.7714%。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8人，代表股份804,080,1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6.9019%。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如下（部分议案表决意见比例加总数不是100%，是由于分别计算占比时四舍五入的尾差造

成）：

（一）审议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03,150,

228

1,899,835,

330

99.8258%

3,122,39

8

0.1641% 192,500 0.0101%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3,223,274 29,908,376 90.0224%

3,122,39

8

9.3982% 192,500 0.5794%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03,150,

228

1,899,835,

330

99.8258%

3,122,39

8

0.1641% 192,500 0.0101%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3,223,274 29,908,376 90.0224%

3,122,39

8

9.3982% 192,500 0.5794%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03,150,

228

1,899,815,

330

99.8248%

3,142,39

8

0.1651% 192,500 0.0101%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3,223,274 29,888,376 89.9622%

3,142,39

8

9.4584% 192,500 0.5794%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审议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03,150,

228

1,901,004,

038

99.8872%

2,146,19

0

0.1128% 0 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3,223,274 31,077,084 93.5401%

2,146,19

0

6.4599% 0 0.0000%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1年度， 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642,803,603.61元， 其中母公司净利润为4,850,126,905.73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021年末公司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

25,001,028,652.15元，其中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17,405,706,829.44元；截至2021年底，公司法定盈余公积累计额已达到公司注

册资本的50%，2021年度公司未提取盈余公积。

以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988,929,907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0.3元（含税）。

（五）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03,150,

228

1,899,835,

330

99.8258%

3,122,39

8

0.1641% 192,500 0.0101%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3,223,274 29,908,376 90.0224%

3,122,39

8

9.3982% 192,500 0.5794%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六）审议公司2022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03,150,

228

1,894,564,

361

99.5489%

3,021,70

0

0.1588%

5,564,16

7

0.2924%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3,223,274 24,637,407 74.1571%

3,021,70

0

9.0951%

5,564,16

7

16.7478%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事项如下：

（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23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

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190亿元，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40亿元）。

（2）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其他股东亦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且被担保对象需向

公司提供反担保。

（3）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担保额度。

（4）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总担保额度内，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可进行以下调剂：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可调剂至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述调剂事项发生时，公

司应当及时披露。

（5）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满足以下条件的公司可在总担保额度内接受调剂：

① 获调剂方的单笔调剂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② 累计调剂总额不得超过20亿元（参股公司担保总额度的50%）；

③ 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

担保额度；

④ 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⑤ 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其他股东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且被担保对象需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满足上述条件的参股公司可在总担保额度内接受调剂，上述调剂事项发生时，公司应当及时披露；如不满足上述条件，调剂事项

需要重新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

6、本决议有效期限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的12个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理班

子根据担保事项实际工作需要办理具体事宜，经董事长审批后执行。

（七）审议公司2022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03,150,

228

1,901,173,

628

99.8961%

1,976,60

0

0.1039% 0 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3,223,274 31,246,674 94.0506%

1,976,60

0

5.9494% 0 0.0000%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具体事项如下：

（1）公司向为开展房地产业务而成立、公司持股且持股比例不超过50%的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新增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33亿元。

（2）公司新增财务资助满足以下条件：

① 被资助对象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对象范围，且不是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② 被资助对象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资助资金仅用于主营业务；

③ 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包括资助金额、期限、利率、违约责任、担保措

施等；

④ 拟新增资助总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 对单个被资助对象的资助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10%。

前述资助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应当及时披露，任一时点的资助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资助额度。

（3）新增财务资助额度有效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的12个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

会授权经理班子根据实际财务资助工作需要办理具体事宜，经董事长审批后执行。

（八）审议公司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03,150,

228

1,901,173,

628

99.8961%

1,976,60

0

0.1039% 0 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3,223,274 31,246,674 94.0506%

1,976,60

0

5.9494% 0 0.0000%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具体事项如下：

（1） 发行规模： 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中期票据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含120亿元）（最终规模以监管机构审批为

准）。

（2）发行方式：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中期票据获得监管批文后，采取分期发行方式，发行期数及各期发行规模根据公司资金需

求和市场情况确定。

（3）发行期限：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中期票据期限为不超过10年（含10年），每期中期票据发行具体期限根据公司需要和市场

情况确定。

（4）发行利率：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中期票据利率以每期发行时簿记发行结果为准。

（5）资金用途：本次注册中期票据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到期/行权中期票据本息和住宅项目建设支出等符合监管要求的合规用途

（最终募集资金用途以监管机构批复为准）。

（6）发行时机：在中期票据发行注册有效期（2年）内，根据资金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在中国境内分期发行。

（7）承销方式：公司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8）担保方式：本次公司发行中期票据无担保。

（9）决议有效期：公司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决议的有效期为本次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起24个月。

（10）相关授权：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在董事会获得授权后授权公司经理班子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全权办理本次发行中期

票据具体事宜。

（九）审议公司金融街中心CMBS接续/新发相关事宜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03,150,

228

1,901,572,

328

99.9171%

1,577,90

0

0.0829% 0 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3,223,274 31,645,374 95.2506%

1,577,90

0

4.7494% 0 0.0000%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金融街中心CMBS接续/新发相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事项如下：

（1）在保持CMBS二期产品结构（财产权信托计划、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稳定的前提下，根据现有募集说明书约定，推进调整票

面利率和售回后撮合交易。

（2）申报新的金融街中心CMBS额度：

① 发行规模：公司本次新发金融街中心CMBS的规模不超过人民币85亿元（含85亿元）（最终规模以监管机构审核为准）。

② 发行期限：公司本次新发金融街中心CMBS的期限为不超过18年（3+3+3+3+3+3），公司每三年末拥有调整票面利率权利和

购回权利。

③ 发行方式：本次新发金融街中心CMBS获得监管批文后，采取一次发行方式，在批文有效期内（12个月）结合监管发行要求、

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要择机发行。

④ 发行利率：本次新发金融街中心CMBS产品结合发行时市场情况，以簿记发行结果为准。

⑤ 资金用途：本次新发金融街中心CMBS产品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金融街中心CMBS（二期）的行权兑付金额，以及偿还其他

债务、补充流动性资金、项目投资等（以监管机构审批为准）。

⑥ 承销方式：本次新发金融街中心CMBS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⑦ 决议有效期：本次新发金融街中心CMBS决议的有效期为本次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起24个月。

⑧ 相关授权：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在董事会获得授权后授权公司经理班子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全权办理本次接续/新发

金融街中心CMBS相关事宜。

（十）审议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804,080,11

5

787,881,6

28

97.9855%

16,198,4

87

2.0145% 0 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3,223,274

17,024,7

87

51.2436%

16,198,4

87

48.7564% 0 0.0000%

关联股东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099,070,113股份）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甲方）与北

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乙方）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1）在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在乙方单日最高存款限额为40亿元，存款利率不低于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基准利率上浮50%；

（2）在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向甲方提供不超过40亿元的贷款综合授信额度，支付的借款利息总额不超过2亿元，贷款利率在不高

于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前提下，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参考基准进行灵活

定价；

（3）在协议有效期内，乙方为甲方提供结算服务，在协议有效期内收取结算服务费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人民币，提供其他

金融服务，收取服务费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0万元，收费标准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向甲方提供同等业务的费用水平。

（4）协议期限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的十二个月。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具体事宜。

（十一）审议公司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804,080,11

5

802,502,21

5

99.8038%

1,577,90

0

0.1962% 0 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3,223,274 31,645,374 95.2506%

1,577,90

0

4.7494% 0 0.0000%

关联股东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099,070,113股份）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事项如下：

（1）同意公司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入不超过15亿元的借款，年利率不高于5%，期限3年，双方协商一致可提前

还款，增信方式为信用、抵押或质押。 借款存续期间，公司累计支付不超过2.25亿元的利息。

（2）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办理具体事宜。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应公司邀请，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张文亮律师和张霞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 “观意字 （2022）第

002737号，主要法律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六、备查文件

1．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观意字（2022）第002737号

致：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现行有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 本所律师保证本法律意

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

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2022年4月14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议召开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

2、2022年4月15日，公司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3、2022年5月13日， 公司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召集人、表决方式、投票规则等会议召开的基本情

况；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事项；会议联系方式等事项。 公告的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满20日。

3、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22年5月18日（周三）14:00在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

街7号金融街公寓D座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高靓女士主持，召开时间、地点与公告相一致。

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22年5月18日9:15）至投票结束时间（2022年5月18日15:00）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召集人的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为2022年5月1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普通股股票的股东。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1人，持有和代表股份1,903,150,2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63.673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099,070,11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7714%。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804,080,1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9019%。

3、出席、列席会议的人员

除上述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外，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所

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

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权总数和统计数。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提案：

(1)�审议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6)�审议公司2022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7)�审议公司2022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8)�审议公司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9)�审议公司金融街中心CMBS接续/新发相关事宜的议案；

(10)�审议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1)�审议公司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

请见公司2022年3月31日和2022年4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在审议第（10）项议案、第（11）项议案时，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关联股东需回避

表决，并且不可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

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和律师进行计票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5、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已获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899,835,33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8258%；反对3,122,398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1641%；弃权192,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0.0101%。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908,37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224%；反对3,122,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982%；弃权19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4%。

(2)�审议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899,835,33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8258%；反对3,122,398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1641%；弃权192,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0.0101%。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908,37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224%；反对3,122,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982%；弃权19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4%。

(3)�审议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899,815,33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8248%；反对3,142,398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1651%；弃权192,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0.0101%。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888,376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622%；反对3,142,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584%；弃权19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4%。

(4)�审议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901,004,03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8872%；反对2,146,19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1128%；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077,084，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401%；反对2,146,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459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同意1,899,835,33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8258%；反对3,122,398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1641%；弃权192,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0.0101%。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908,37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224%；反对3,122,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982%；弃权19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4%。

(6)�审议公司2022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894,564,36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5489%；反对3,021,70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1588%；弃权5,564,16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0.2924%。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637,407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571%；反对3,02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0951%；弃权5,564,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478%。

(7)�审议公司2022年度预计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同意1,901,173,62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8961%；反对1,976,60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1039%；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246,67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506%；反对1,97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9494%；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8)�审议公司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同意1,901,173,62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8961%；反对1,976,60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1039%； 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246,67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506%；反对1,97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9494%；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9)�审议公司金融街中心CMBS接续/新发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1,901,572,32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9171%；反对1,577,90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829%；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645,37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506%；反对1,5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94%；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10)�审议公司与北京金融街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787,881,628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7.9855%； 反对

16,198,48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0145%；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024,787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436%；反对16,198,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8.7564%；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11)�审议公司与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802,502,215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99.8038%； 反对

1,57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1962%；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1,645,37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506%；反对1,5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494%；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6、会议决议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签署，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签署。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正本与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韩德晶

经办律师：张文亮 张霞

2022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688578

证券简称：艾力斯 公告编号：

2022-019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通讯方式召开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普通股股东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1,410,4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1,410,4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98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980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杜锦豪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硕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因疫情防控，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

务所委派律师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01,265,718 99.9519 144,711 0.048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01,265,718 99.9519 144,711 0.048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01,265,718 99.9519 144,711 0.048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01,265,718 99.9519 144,711 0.048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01,265,718 99.9519 144,711 0.048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01,265,718 99.9519 144,711 0.048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040,716 99.7512 144,711 0.248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01,265,718 99.9519 144,711 0.0481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301,265,718 99.9519 144,711 0.048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1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23,540,714 99.3890 144,711 0.6110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1年

度董事、 监事薪

酬执行 情 况 及

2022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23,540,714 99.3890 144,711 0.6110 0 0.0000

8

关于续 聘 公 司

2022年度财务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23,540,714 99.3890 144,711 0.6110 0 0.0000

9

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23,540,714 99.3890 144,711 0.611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6、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7， 已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杜锦豪、

JEFFREY� YANG� GUO、JENNIFER� GUO、上海乔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艾祥企业发展中心（有

限合伙）、上海艾耘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军、郭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除因疫情防控原因本次会议现场会议改以通讯方式召开以外，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839

证券简称：安正时尚 公告编号：

2022-038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通讯方式召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1,177,7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27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安政先生主持，大会采用通讯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其中：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通讯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监票、计票，

与网络投票结果出具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律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总，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唐普阔出席了会议；财务总监吕鹏飞、副总裁肖文超和副总裁赵颖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125,118 99.9813 52,600 0.0187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125,118 99.9813 52,600 0.0187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125,118 99.9813 52,600 0.0187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125,118 99.9813 52,600 0.0187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125,118 99.9813 52,600 0.0187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编制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125,118 99.9813 52,600 0.0187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125,118 99.9813 52,600 0.0187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125,118 99.9813 52,600 0.0187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2年度向金融机构融资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125,118 99.9813 52,600 0.018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编制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

11,900 18.4496 52,600 81.5504 0 0.0000

7

关于制定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11,900 18.4496 52,600 81.5504 0 0.0000

8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议案

11,900 18.4496 52,600 81.5504 0 0.0000

9

关于预计2022年度向金融机构

融资授信的议案

11,900 18.4496 52,600 81.550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2、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关联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3、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本次会议议案中的议案6、 7、8、9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明星、李晓易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正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970

证券简称：中农立华 公告编号：

2022-015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8,055,3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苏毅先生主持。 会议表决为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055,300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055,300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055,300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055,300 1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055,300 1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1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055,300 1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055,300 100 0 0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055,300 1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21年度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675,300 100 0 0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055,300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13,431,300 100 0 0 0 0

6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2021年度薪酬、津贴的议

案

13,431,300 100 0 0 0 0

7

关于公司续聘2022年度财务

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13,431,300 100 0 0 0 0

8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3,431,300 100 0 0 0 0

9

关 于 公 司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2021年度执行情况及2022年

度预计额度的议案

6,531,300 100 0 0 0 0

10

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的议案

13,431,300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5、6、7、8、10对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单独

计票，投票情况为同意13,43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9对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单独计票，

投票情况为同意6,531,3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平、吕由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审议事项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

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88337

证券简称：普源精电 公告编号：

2022-013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苏州市高新区科灵路8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9,588,6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9,588,6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851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851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悦主持；

2.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除董事王铁军先生、QIAN� ZIYAN（钱自严）先生、秦策先生、王珲

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外，其他董事均现场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除罗蔚芬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外，其他监事均现场出席；

3、 董事会秘书王宁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除严波先生以通讯方式列席会议外，其他高管均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0 0.0000 100 0.0002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0 0.0000 100 0.0002

4、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0 0.0000 100 0.0002

6、 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0 0.0000 100 0.0002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0 0.0000 100 0.0002

9、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100 0.000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0 0.0000 100 0.0002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88,576 99.9998 0 0.0000 100 0.0002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 于 公 司

2021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17,588,576 99.9994 0 0.0000 100 0.0006

4

关 于 续 聘

2022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

案

17,588,576 99.9994 100 0.0006 0 0.0000

7

关 于 公 司

2022年度董

事薪酬的议

案

17,588,576 99.9994 100 0.0006 0 0.0000

9

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

案

17,588,576 99.9994 100 0.0006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8，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3、4、7、9。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冯诚律师、余芸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

资格、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